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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 

 
(财库[2009]111号) 

   

党中央有关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

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环保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环保局： 

  为了进一步扩大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范围，加大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工作力度，我们对已发

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以下简称环保清单）进行了调整。现将调整后的第四期环保清

单印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要优先采购环保清单中所列的环境标志产品。环保清单以本期为准，不再执行此前

公布的环保清单。未列入本期环保清单的产品不属于政府优先采购的环境标志产品范围。凡违反上述

规定的，财政部门将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采购人购买的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的，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

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第六期“节能

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在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内购买。对于其中同时列入环保清单和“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清单”的产品，应当优先于只获得其中一项认证的产品。 

  三、采购人购买轻型汽车产品时，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

备使用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相关企业应当保证环保清单所列产品在本期环保清单有效期内稳定供货，凡因企业自身原因

出现停产、无货等拒绝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拒绝提供环保清单所列产品及相应服务，或者以环保清单

以外产品替代环保清单内产品等情况，应当向财政部反映，核实后将从本期环保清单中取消相应产品

资格，同时，两年内该企业所有产品不再列入环保清单，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国家环境保护部网（http://www.mep.gov.cn/）、中国绿色采购网

（http://www.cgpn. cn/）上公告。 

  五、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应当严格执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优先采购制度。在确定工程总包单位时，

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明确落实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六、环保清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家环境保护部网

（http://www.mep.gov.cn/）、中国绿色采购网（http://www.cgpn. cn/）上发布，请各采购当事人

到上述网站查阅、下载。为确保上述信息的准确性，未经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允许，不得转载。 

  七、环保清单将于2010年2月再次调整并公布，财政部将会同环境保护部对2009年12月底前获得环

境标志认证的产品进行审核和公示。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八、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环保清单所列产品，需要获取相关销售联系方式的，可向环境

保护部环境认证中心查询。 

  请遵照执行。 

  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第四期，请到有关网站查询、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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